
 
 
 

監察院新聞稿 

110 年 3 月 11 日 

聯絡人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陳處長美延 

02-23413183 分機 515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並無誤植申報人財產申

報資料 

 

有關媒體報導立法院王定宇委員財產申報存款連 2年一樣，係本

院誤植乙節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回應如下： 

 

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第 5條規定，本院受理

公職人員紙本申報之財產申報表，僅作形式審核，即於檢視是否

填妥基本資料及末頁有無簽章等。申報人以網路申報財產，則無

須進行形式審核，如應刊登公報者，逕依其申報資料內容登載。 

 

監察院公報廉政專刊第 171期所刊登王定宇委員 109年財產資料，

係依據王定宇委員 109 年 12 月 10 日網路傳送申報之資料刊載，

本院並無誤植情形。有關媒體報導「王定宇緊急澄清:監察院誤

植」，謹此澄清！ 

 


